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晌
日
本
經
濟
逆
轉
，,
要
求

IR冲
此
項
增
稅
的. 

措
施
，
而
美
國
則
籲
請
日
本
提
高
幣
値
，
促 

®
貿
易
平
衡
，
但
雙
方
均
未
松
獲

(|>
完
滿
旳

運
河
北
部
以
軍
炮
隊 

擊
落
埃
及
戰
機
一 
架

(
介
拉
維
夫
美
藤
祉
僧)
據
此
間
以
色
一
答
覆"
，

列
軍
事
總
部
報
適
：
以
軍
防
空
高
射
炮
隊
昨
一 

美
總
統
下
月8 ■
宣
佈 

星
期
国
曾
在
蘇
简
士
運
河
區
擊
落
埃
及
的
俄 

殳

jLJ-Lltw

勿

Inf

万
 

製
戰
機
一
架
，兩
爲
在
十
三
個
月
來
以
軍
擊
一 

安
定L
資
物
價
新
策 

落
埃
及
機
的
第j
次
。

一

C

華
盛
頓
美
聯
社
電)
美

til統
匿
臣
峰 

「
該
報
吿
奴
種
：
埃
及
索
海
匕
式
戦
鬥 »
 
週
末
已
通
知
內
閣
轄
下
的
生
活
程
度
特
别
委 

妹
機
架
，
飛
缺
皿
源
北
部
陳
岸
以
軍
控
制
區 
員
會
，
表
示
他
將
於
十
月
中
官
佈
在
現
行
凍 

的
領
空
，.遭
受%
軍
炮
隊
迎
擊
，
其
中
，一 架 
絡
工
資
物
價
措
施
於
十
一 
月
十
三
日
期
滿
後 

在
返
囘
埃
及
境
侬 

91 地
撞
燉
。
- 

••;,
另
行
安
定
工
資
物
價
的
新
制
度
。 

國
引
就
事
件
.
，
向
現
駐
耶
路
藤
冷
一

美
國
庫
部.長
約
翰
干
諾
里
曾
對
記
者
稱 

.
・
匿
臣
現
要
該
委
員
會
於
几
月
价
日
以
前
， 

一
提
出
有
關
新
制
度
的
建
議
，
俾
其
分
別
興
各 

方
而
磋
商
後
，
作
最
後
的
决
定
。

,
美
政
府
與
勞
工
同
意 

全
國
性
反
通
貨
膨
脹 

又
電
：
匿
点
昨
週
末
與
勞
工
領
袖
會
議

聯
令
國
代
表
辦
如
處
抗
議
埃
及
違
反
停
火
台 

約
。

埃
及
當
局  

«

此
事
未
曾
發
表
意
見
。 

美
日
經
・
濟
政
策
分
歧 

可
能
影
响
邦
交
關
係

(
季
盛
頓
解
透
社
電)
日
本
外5
福
田
.後
，
以
乎
衣
示
政
府
與
勞
工
曼
方
可
能
同
意 

糾
夫
昨
星
期
五■
在
白
宮
應
美
總
統
匿
臣
电
二
項
全
國
反
通
鲁
膨
艰
的
計
副
。 

謙
席
上
曾
發
表
鼻
論
，
謂 m 
果
美
日
雙
方
磨- 

全
美
券
工
總
會
王
席
喬
冶
綱
尼
率
同
其 

擦
，
不
作
獲
得
竜
當
的
處
理
，
則
將
影
响
兩 
他
六
個
工
會
領
袖
，
於
中
星
期
五
到
白
宮
會

國
的
關
陳9
%
 

一 
日
外
長
率
戸
一

一
唔
匿
臣
商
談
网
小
時
後
，
曾
對
記
者
發
表
談
、 

上
週
到
訪
美
京
一
話
単
、
我
已
向
君
臣
證
明
我
們
願
意
合
作
的

，.
舉
行
兩
天 *
儕
會
議
，
企
圖
個
縫
雙
方
金
一 
任
何
制
度
，
必
須
以
平
等
及
公
平
爲
原
則 

融
及
貿
裕
等
方
面
的
歧
見
。 

一

「

：

：
—
，

。

美
國
交
通
工
會
領
袖
佐 

-1-怫
「
尼
務
：

匿
臣
在
謙
會
前
與
円
现
長
進
行
四
十
分:
總
統
及
其
顧
附
人
員
對
於
我
。

■,*•
提
出
的
各 

一
種
意
見
，
保
諳
給
予
嚴
重
的
考
慮
。

鐘
的
會
談
後
，
港
表
示
雙
方
同
意
促
迤
互
相

一• 
一 匿
臣
將
於
本
週
另
行
分
别
邀
集
農
工
商 

,
」
：
汨
沐
演
鑫
國
増
征
人
口
稅
百
分
十
影
」
各
界
及
國
會
等
代
表
商
討
其
他
有
關
的
問
題 

I
r
^
B
I
t
F

—!
^
^

聯
大
雑
邀
中
共
列
席
並
採
取
雙
重
代
表
疎
策

7

,

諒

蒙
與

r 能入安理畲

(
華
綴
頓
斐
聯
社
電)
美
國
駐
聯
一曾國
大
使
佐
治
巴
斯
表
示
，
中
共
可
能
取
代
台
演
國 

民
政
府
在
聯
台•
安
全
理
事
會
的
常
任
理
事
地
妬
。
一」 

一：
「 

但
他
指
出
射
美
國
將
靄
最
大
努
力
保
持
台
灣
國
民
政
府
在
騒
令
國
的
席
伊
。• 

巴
斯
强
調.宀
聯
合
國
可
能
採
取
美
國
的
議
案
，
由
北
京
及
台
灣
双
方
谷
淀
大
使
，
並
列 

於
聯
令
國
。
二
二
；
  

-:
一

巴
斯
在
接
分
美
國
「
新
聞
與
世
界
」
什
誌
記
者
的
特
約
訪
問
中
作
时
項
表
示
。

常
遷
記
者
河
到
北
京
是
否
可
能
取
代
台 

灣
在
安
巧
理
事*
的
地
位
時
，
巴
斯
大
使
答 

覆
稱
，
關
於
核
貢
問
題
及
部
份
聯
合
國
律
師 

的
觀
點
，司
用
咨.决
權
來
潜
定
，
即 

15 台
灣 

國
府
企
圖
陡
用
安
全IR

州
會
否
决
權
，
阻
止 

北
京
進
人
安
理
曾
之
舉
，
將
遭
知
困
難
。 

巴
斯
表
示"
美
國
並
非
建
議
两
個
中
國 

的
政
策
，
但
司
固
其
爲
雙
重
代
表
政
策" 

他
指
出
， 

M7凋
巾
國
政
策
將
牽
涉
到W
 

合

！g

裁
次
合
法
我
府
的
間
題
。

■ 
巴
斯   

*
表
歹F

中
柒
將
被
邀
睛
金m
本 

月
二
十
，-
日"
存
毋
聯
合
國
大
會
。 

對
於
聯
合
时
大
會
旗
過
由
中
央
人
會
時 

，
中
共
是
否
會
痴
受
進
入
聯
合
國
的
問
題
， 

巴
斯
表
示
，
不
得
而
知
。

二
厂
： 

(
北
韓
聲
求
美
軍
撤
退

據
北
韓
蚊
府
表
示
，
南
韓

nn區
已
做
美 

帝
國
主
義
侵
畧
軍
所
佔
領
，
此
爵
南
北
韓
統 

一.暇*.
障
礙
。

同
時
聯
合
國
委
員*：

成
爲
美
帝
國
向
南 

韓
務
行
殖
民
地
奴
役
政
策
的1
具
。

北
韓
要
求
美
軍
立
即
田
南
韓
撤
退
，
同 

・
時
解
散
聯
會
國
鮪
國
間
題
委
員
會
。• 

南
越
學
生
使
館
示
威 

要
求
美
國
明
年
撤
軍 

(
西
貢
美
聯
社
電)
十
二
名
南
越
學
生 

騎
乘
電
电
車
於
昨H
tt 此
間
美
國
大
便
館
門 

前
示
威
，
要
求
美
軍
及
其
他
盟
軍
在
今
年
聖 

誕
節
前
由
南
越
崩
退
。

■

「該
項
示
威
在
美
國
分
議
員
佐
治
麥
高
芬 

抵
達
西
貢
的
前
夕
發
生
。
佐
治
麥
高
芬
主
張 

解
散
轉
國
間
題
委
會 
反
對
越
戦
，
他
將
於
明
年
美
國
總
統
大
選
時 

(.
香   

S- 
鹿
透
在
電
》
好
韓
通
訊
報
導
 
的
民'?
黨"
迷̂

一e
3
2
、包、匕

星
F
 

,
北
韓
已
耍
翻
散
聯
國
韓
國
問
国
委
會
並 

、
、佐
鎌
麥7®
芬
0̂
在
匕
备
與d
f
-
济
 

立
即
撤
除
全
部
駐
缴
在
南
韓
的
聯
合
國
軍
隊 
六
小
時
私
人
日
面
。

(
云
訊
)
在
本
月
四
日
游
泳
抵
逹
卑
人 

省
治
羅
特
爲
塔
蘇
地
储
、要
求
加
拿
大
給
予 

政
冶.此
護
的
蘇
聯
船
口
高
逹

lif夫
，
於
上
国 

末
在
移
民
官
员
的
陪
同
下
，
逆
准
雛
開
^|
{?/ 

所
，
前
传
雲
高
華
市
中
區
逛
街
豚
物 

高
耙
可
夫   

^
選
媾- ̂

衣
服
及
剃
新
修 

面
心
具
，
一 
切
費
用
均 

111 移
民
局
代
付
，
在 

凡
在
狗
招
所
等
候
裁
决
的
貧
困
移
民
，
均
位 

移
民
局
發
給
補
助

高
達 

-11夫
爲 
一 艘■
聯
漁
船
上
的
船"

一 

，
他
經
過
與
驚
駭
的
巨
浪
温
鬥
游
泳
抵
達5U

 

詩
省
海
岸
時
，
價
穿 
一
條
秧
子

他
於
五
日
抵
達
生
高
華 

時
，所
穿
的
恤
衫
，
長
袂
， 

毛
衣
及
鞋
袜
，
均
是
借
來
的 

核
也
廿 
|«
的
蘇
聯
船"
 

，
行
要K
加
拿
大
給
十
政
泊 

收
容
•
他
於
逛
街
購
斬
後
， 

被
糾
至
本
埠
巴
動
街
的
海%
 

移
民
局
作
更
進
一
步
的
訊
話 

他
竹
於
上
週
三
在
移
民 

局
的
特
别
要
求.卜
接
受
胡
問 

，
但
此
次
訊
話
，
丰
要
有
關

安
全

高
達 
III夫
的
律
帥
派
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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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
，「
-.<7

」
報
離
位
日
本
執
政
的
自
由
民
主
薫
高
級
要
員
昨
曾
發
表
言
論
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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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
玻
注
駭
黨
冊
匕
中£
瓶
狐
執
行
委
期
第3
席
，
前
法
日
本
國
防
部
長
中
曾
根
康
弘
昨
提 

F

出
中

.8;.
<'煤
正
常
關
穴
旳
三
項
晚
則
一,
包
括
：一
个
一̂
*
認
北
京
中
華
水
民
共
和
國
政
府
， 

-8!

中 
6.B

的
行
斐5

-5
断
定
一
中
駐
毎
聯
合
國
安
至
理
事
會
的
席
位
，
要
移
交
北
京
政

畲

@

出
澀
一

——
1

母
 

、二
東
京
十
三
母
紐- 

一
<;次說明選京政府爲

4•:

C

g

hil-  

lco

誌

一

嗚

抽

一

府

家

紊

警

整
 1

11

不
二
市
国
府■
潔
幷
稱
避
或
例
過
的
我
勤
用e
. 

一
加
一 
本
參
加
聯
名
向
今
秋
淵
大
資
提
白
重
装 

問
題
二
的
議
書
黑
律

除
治
源
國
民
政
府
代
訣

一
若
蘭
夫
承
認
東
西
德

一
加
1

洲
政
治
團
結

:
 

二.《 8
僞
泰
嘩
命
透
；t

fs)
芬
蘭
政
府
巳 

旳
會

s.一
事

1;̂

0

1

行
商
討
，决
定
與
東

,
是
欲 

领
"

1

 
、薪
工
"
指
定
有
一

毎
於
黄
皿
譽
蘇
套
洞
二
以
+

一
赫
唐
曉
夫
義1

沸
/
 

「
「三
代
梟
雄
長
歸
違
土? 

(
莫
斯
科
路
透
社
期
就
黄
嘲
袖
 

寂
總
迎
费
東
期
夫
於
咋
歯
覇
弥
！̂

囁
病
逝. 

一
世
後
，公，日
在
莫
斯
科
的
秋
風M
索W
雨
紛
一 

昧
中
，
舉
行
标
眠
的!
^
!
^
逸
中
物
記 

「

《
辛
亥
孽
七
月
小
，那
一̂

^

8
^
1

蜒1
>
酢
臥
^
1
^
^
^

茂
绿
器
龜

i
i
l
i
i
w
i
 

.蓋
着
棺
柩
徐
徐
下
土
之
際
，，一
赫
氏
遺
孀
不
禁

「
紙
出

5

  

her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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卜
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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奴(焼
法
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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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.
   

码宀 

•̂
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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窯
导

.
韋
擬2

項
協
制
書
，
分
別.成
卜
週
五
送
交
柬 

标
産
凄
方
禽

<:.?

二
；

■

忠
飽
中
峡
卅
，
芬
蘭
希
望
同
時
給
予
東

一
西
鳖1
条
歌
：

-

:
:
芬
閹
政W
當
局
表
示
，
戮
項
决
定
主
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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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
"
睡 數源 日A  艮2  一縫

二
/5:，歪
轉
函
隔
我
生
天
災.
三
個
月
來
已
有 
一

二
，赫
船
曉
夬
，
享
壽   

,r:十
七
减
，
曾
統
治 

<■
!; 三
干
萬
人
約 

e.十
年b
機
歷
淸
算
一 

一
吏
太
林
，时
駅
决
学
百
巴
火
価
危
疑
，
避 

一
合
國
大
會   

JK:鞋
擊
累
穿
靴
動
国
纳
。直
至
七

郵寄每月二元七后近」 

.每 
季
八
元   

S
君
卫 

半
年
十
六
元
五
老 

jy^l^^

 

^
^
^
^
^
^
 

一每 
季 
七，   

$
宝
笔 

半一 
年 
十 
一五二丑 

Jy_5_JLil_J^

百
萬
人
喪
生
。 

•
:

『
• 

「V

晚
貢©
視
並
未
标
明
死
亡
的
詳
細
演
因 

;

但
骸
度
死
亡
散
字
，
已 
ti
北
越
兩
壬
萬
人 

一
口
的
百
份
之
五

'':.0【
一

.-.. 
二

-
》
「河
內
電
自
腐
播(
有
關
當
局
已
採
取
緊 

較
措
麻
可
全
師
青
應
食
物
，
安
置
無
家
可
歸 

的
炎
民
及
防   

-.ih. 
疾
病
發
生

3

• 

除
河
的
電
台
報
導
然
，
西
貢
軍
方
表
示 

一
宀
美
軍
飛
機
曾.前
往
叔
部
地
區
，
攝
取
北
越 

曲
好
恥
區
既
片
。.
」
：

血 一寶

讓

7

年
第
台
。

一

一1■
«;，
、
，
>•#
•■;"
;

奏

备

一

类

人

一

自
 

表

一"二二式吐如时美聯就 .5

囁
美
國
紐
約

一
州
聂
豕
号
至
一
百
囚
年
，而留 

.*@
四日後/
吸百武.裝警,
今晨攻入缄 

由
，欧%
虫/
豆質死亡，痴人逃生 
;0:

露里財贏昌和啰~ 

重高海度亠八五一低温催五4-上

不
.西
貢
電
視
報
智
，
北
越
地
區
公
路
，
橋 

樑
及
峨
路
洶
受
損
壊9

已
動
員
數
千
名
軍
隊 

進
行
搶
救
，
故
使
北
越
戦
爭
的
實
力
大
痔
影 

埃
及
軍
機
飛
越
防
線 

七

十

架
普
砲
兵
擊
落
 

(
台
拉
維
夫
美
聯
社
電)
以
色
列
軍
厅 

宣
備
，京
生
列.炮
兵
己
於
上
週
六
在
蘇
彝
士 

連
河
上
変
擊
落
，
架
埃
及
戰
鬥
機
。
」 

，二
該
為
自-
元
七
零
年
八
月
美
國
建
議
停 

戰
以
将.产
王
次
塞
公
和
機
在
運
河
上
空
被
擊 

统
事
佗0
仁
占
「
喘
/
」

事
三
■
言
人
頂   

Iti歹
該
架
蘇
聯
製
閃
海
七 

型
戦
耳
歯
魔
舞
，
被
擊
中
後
，
绻
落
於
埃
反 

境
吶
。
-

丁
是
發
言
人
表
示
，
兩
架
埃
及
軍
機
越
過
以

-
»4
一 

巴: 
美
否
認
凍
結
工
資
例
癘
用
在
加
班
分
支
公
司 

(
邮
盛
頓
加
拿
大
五
電1

 國
避
院
产
愛
際
，一
曾
底
紙
給
千
五
千
膏
加
籍
僱
月
一 

直
昨
癖
一
期
六
分
彼
示
丕
承
認
在
加
拿
吠
兩
個
：
任
回
的
增
加
於
聋
粧
間,
美
歐
rrjv士
人
均
沒
一 

"
美
食
分
支
公
司

…
以
爲
蒙
國
凍
結
丁
資
法
令
一

*''
姉
秋
-

一「
—

—

■.
一:

「
三

： 

.，■，,♦
彼
麼
分
付
他
們
在
加
國
的
僱
員
。幷15:  

啓
斯
拉
公
司
的
一
干
三
百
六
十
五
位
加 

.

;

府
悠
何
优
配
在
加
厂
籍
狙
中
忘
一
九
月
六
日■
增
加
百
一 

B
C
：
，

窗
瓶
用
凍
結
工
查
的
訓
令
。

。

分
五
的
工5'
，
而
就
公
司
則
保
留
不
加
薪O. 

;

看
一
位
管
書
別
需
；!

.<:

一'

橘
露
喝
黨
嗜
人
礎
此
理
 

凍
結
工 »
物
價
措
施  

 

■.^/
確
適
用
於
美
國
境
避1
乃
美
鼠
映
策
的
三
秘
稚
外
領
恭
擴
張
，一
進
入" 

心，布
展•
展
金
更
蠹
朗
标
圍1

一
三
三
号;
加
叫
魔
墜

;0;;
二
；
：.
：
；:
證
三
；'
;
干 

-
「
加
國
啓
斯
拉
有
限
公
司
股
如
選
所
證
曾
学
我
們
再
蜃
加
國
的
一
 

一
拉
土
飛
機
製
造
廠
若
兩
公
询
上̂

^
^
^
^
^

遵
守
加
國
法
律
，
不
是
美
國
法
律 

.力
f
獣
凍
結
僱
員
工   

L1F的
消
息
後
，

-
$8避
太
厂
，

叫

.-:.
源
結
不
是
加
國
的
政
策
。 

「三
瓦
一
般
超
員
提
咄
抗
議
的
浪
源
等
式e
『L
L
w
l
^
..
該
兩
公
司
不
僅
沒
玉
華
感

:  m
a

C
8
6
  

V-
:-'

:
%
8

二
：

.二"
：
”匸..:.一 

•J;亨

n

兩
職
員
盜
款
四
十
萬 

銀
仃
報
失
全
嫌
通
緝 

( 
5$徳
華
王
年
乌
深
山
後
加
草
大
靴

711 

)
此
間
川
京
大
帝
國
商
業
銀
行
分

-fr兩
名
職 

員
，
嫌
疑
於
上
週
六
自
微
公
狀
四
十I

芭
阳 

千
六
百
四
十
匕
元
，
騎
警
隊
當
局
正
在
緝
加 

該
网
名
職
貝
。

二
十
八
裁
的
麥
克
lj:!t及
二
十
九
歲
的
麥 

當
奴
，一

遭
全
國
通
緝
，
警
方
幷
在
噌
找
堂 

輛
雙
門
會
車
，
該
車
使
用
受
徳
菓
王
子

.1:5 四 

四1
四
五
零
號
車
牌
。

警
方
表
发
，
該
策
公
款
於
上
週
三
晚
六 

時
主
七
時
十
五
分
之
間
，
被
、
偸
憫
，
盜
欺 

的
職
掛
週
四
即
未
再
卜
班"

該
分
行
經
理
史
威
夫
特
我
示
，
孩
兩
名 

職
員
知
悉
保
險
箱
號
礪 
當
他
們
於
週
四
上 

午
来
見
上
城
后
，
即
向
總
行
報
吿
。

服
装
店
減
價
假
宣
傳 

欺
騙
顧
客
罰
款
千
元 

(
雲
訊)
本
埠
故
闖
胡
街
服
裝
店
传
美 

納
絲
公
司
，
因
作
欺
騙
性
施
吿
宣
何
，
於
上 

週
四
遭
省
法
院
判
處
前
欵•
千
元
" 

核
服
弊
店
曾"
廣
吿
宣
傳
減
價V

份
之 

-
，
但
實
掠
枠
他
仅
而
推
高
，択
而
同
業
聯 

合
調
査
協
會
提
出
控
訴
。

豈
名 

11 客
招
責
服
收
).1! 稱 •
・ I

條
袂
子 

經
峨
價
三
份
之
一
後
，
感
以
六
元
六
治
六
仙 

tin資
，
但
他
却
耍
慎
七
元
八
雄
八
仙
。
， 

起
訴
人
克
利
絲
丁
表
示
，
該
服
然
腐
拒 

絕
將
該
條
袂
子
減
價.
二
份
之
一
。 

靑
年
染
上
大
麻
毒
癖 

頓
而
厭
世
跳
橋
自
殺 

(
繫
訓)
本
埠
一 
名
十
九
歲
有
年
於
上 

週
四
在
故
蘭
胡
橋
上
跳
水
自
殺
，
似
被
人
救 

起
。

核
肯
年
因
染
上
嚴
重
大
麻
可
毒
瘾
，
故 

而
厭
世
，
企
圖
自
殺
。

握
警
方
表
示
，
核
仃
年
於
上
週
四
下
午

爾
胡
橋
朿
湯
橋
墩
上 

被
救
起
，
他
背
部
受
，

四
時
二4-五

分 

跳
入
帽
士
灣
海 

傷
。

道
位
企
圖
自
殺
未
遂
的
竹
年
，
巳
被
送
• 

入
實
高
華
中
央
醫
院
救
治
，
情
况
良
好
。 

新
移
民
成
人
英
語
班 

分
六
個
匾
秋
季
開
業 

(
雲
我)
本
埠
六
個
社
區
單
仇
中
心
定 

秋
季
開
辦
英
語
教
授
班
，
主
耍
教
授
年
老
移 

民
學
習
英
文
。

左
辦
人
巴
姗
太
太
爲
卑
詩
大
學
成
人
教 . 

育
研
究
院
學
生
，
今
年
春
季
班
學
生
，
約
有 

四
十
名
，
操
十
極
不
同
語
言
的
男
女
移
民
參 

加
。

秋
季
英
語
班
爲
然
為
華
市
立
學
院
延
長 

教
育
計
劃
之
一
部
份
，
將J

別
任
六
個
社
區 

開
課
，
七
週
收
費
十
二
冗
，
每
日
卜
牛
九
時 

什
分
至
十
一 
時
卅
分
上
課
。

■ 
喜
士
定
街
社
匾
中
心
及
廻
太
人
社
區
中 

屮
於
週 
一 及
週
：
開
課
。

坦
他
刖.叫
川
仁
木
沏
内
分
別
開
課
。 

一

:
宝i

、

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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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・rs"

狄
斯
對
喰
後
一
次
賊
叫
不
作 (nl

1MI及
示
，
门 

前
高
逹
川
夫
仍
以
非
彼
人
境
被
川
禁 

地
匾
務
民
局
長
史
金
斯
表
示
，"

L/J均 

將
山
奧
太
瓦
移
民
總
局
作
决
定 

碼
頭
工
人
醞
釀
罷
工 

我
班
制
度
業
已
解
决 

(
裏
訊
)
雲
港
碼
・
頭
丄
人
曾
因
有
關
當 

局
取
消
及
工
制
度
引
起
爭
執
，
並
而
臨
龍
工 

危
機
，
現
經
件
商
後
皈
得
協
就
，
所
有
礪♦頭 

工
，、已
於
上
週
四
恢
復
正
常
工
作
。

卑
詩
省
海
員
協
曾
主M
史
特
雷
及
宴
高 

華
國
際
碼
頭
丄
人
與
倉
原
工V
主
席
卡
夫
曼 

均
裁
示
，
該 m
確
議
之
建
成
，
并
未
遭
泗
任 

何
困
難
。
，

..■.- 
雙
方
於
上
週
三
晚
逹
成

ria議
，
原
先
减 

低
爲
得
週
六
班
制
的7
作
，n
前一:

同
意
恢 

復
毎
週
二
十
一
班
制
輪
班
性
工
作
。

.
特
殊
工
作
者
於
上
遍
四
晚
或
定
，
夜
班 

工
人•
作
週 

:/.t 晚
開
始
工
作
。

本
市
煤
氣
境
暴
亂
案 

現
有
三
十
九
人
被
控 

(
雲
訊
)
八
月
七
日
木
市
煤
氣
用
暴
亂 

案
件
，
因
經
首
席
檢
察
官
調
査
也
延
煙
，"
 

前
匕
有
三
十
九
人
被
控
。

塗
埠
助
理
訴
訟
官
李
治
於
卜
週
四
在
省 

法
院
表
示
，
其
中
部
。
彼
吿
，
將
永
不
會
械 

審
判
。他

胃 
III，
凡
白
一
我
噂
巳
能
够
明
確
决
定 

三
點
，
將w

8

再
翻
査
。

李
治
乂
崑
示
，
本
市
起
訴
當
/..! 將
不
立 

即«
行
審
判
，
並
要
求
暫
緩
一
星
期
。 

沙
比
法
官
已
决
定
除
了
科
期
之
外
，
其 

他
被
吿
均
定
十
月
中
旬
審
肌
，•
斯
於
上
週 

五
山
於
參
舆
暴
亂
小
仟
被
控
、將
遭
堪
逐
出

。
：'
一，

護庇求船跳員海蘇 

物購區市往陪員局民移


